
 

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需要等級評估、 

簡易照顧計畫、必要時媒合長照服務 

注意事項 

 

為加速長照服務個案  先生/小姐，出院後銜接

長照服務，本人 同意由貴院進行長照需要等級評估、

簡易照顧計畫、必要時媒合長照服務，提供予長期照顧管理中心

(下稱照管中心)，以作為核定出院後照顧計畫使用。照管中心可於

個案出院後第 4 個月內再次派員到家執行初評，如個案有需求，

亦可自行向照管中心申請提前初評。 

 

 

評估人員： 年 月 日 

個案或家屬：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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